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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
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

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
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
选人。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
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

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 买 申 请 人 可 在 2021 年 10 月 26

日 8 时 00 分至 2021 年 11 月 24 日 17 时
00 分登录河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
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4 日 17 时 00 分（地块
编号：2020-43#）。

2021 年 11 月 24 日 17 时 00 分（地块
编号：2021-23#）。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
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
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的 1至 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2020-43#地块：2021 年 11 月 15 日

8 时 00 分 00 秒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10
时 00分 00秒。

2021-23#地块：2021 年 11 月 15 日
8 时 00 分 00 秒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10
时 5分 00秒。

挂牌网址：http://td.hnggzy.com。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
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
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

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
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
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
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
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
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按
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
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
理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15〕135 号）
文件和《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在行政
管理事项中推进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
戒工作的通知》（豫国土资发〔2018〕105
号）文件规定，明确被人民法院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的禁止参加土地竞拍。我
局将在后置资格审核时增加“失信被执
行人查询”的审核，若存在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况，将拒绝与其签订成交确认书
和土地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不予退
还。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
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
得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

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挂牌报价
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
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 作 系 统 请 使 用 Win7、Win8、
Win10；浏览器请使用 IE10 以上版本，
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
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
动请到交易系统“服务指南—资料下
载”中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
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
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
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4-6110359
联系人：李先生

长葛市地产交易中心
2021年 10月 26日

长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长葛市网挂〔2021〕7号）

经长葛市人民政府批准，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 2（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
指定长葛市地产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
号

1

2

地块编号

2020-43#

2021-23#

土地位置

规 划 金 桥 路
北 侧 、规 划
丰收路东侧

前 进 路 西
侧 、规 划 金
桥路北侧

宗地面
积（㎡、
亩）

64383.15
(96.57)

58124.19
(87.19)

出让面
积（㎡、
亩）

50733.63
(76.1)

42479.77
(63.72)

土地
用途

居住兼容
商业用地

居住兼容
商业用地

出让
年限

居住 70 年、
商业 40年

居住 70 年、
商业 40年

容积率

≤2.5

≤2.5

建筑
密度

≤30%

≤30%

绿地率

≥35%

≥35%

建筑
限高
（米）

＜60米

＜54米

有无
底价

有
底价

有
底价

起始价
保证金
增价幅度
（万元）

14450
8670
150

12100
7260
130

土地
开发
程度

现状

现状

交房公告
尊敬的华宇·珑川府全体业主：

首先感谢您对我公司华宇珑川府项
目的支持和认可，现就华宇珑川府项目
交房等事宜向您致函。

受 2020 年 1 月新冠疫情暴发、2021
年 7 月暴雨灾害天气、2021 年 8 月新冠疫
情反复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华宇珑
川府项目在施工及验收手续办理中出现
了严重阻碍，经项目工作人员不懈努力，

您所购买的房屋现已通过竣工验收，并
取得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
符合约定的交房条件。为方便您办理收
楼手续，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请您接到通知后于我公司确定
的集中交房时间 2021 年 10 月 31 日开始
办理收楼手续，收楼手续办理地点在华
宇·珑川府一期西大门商铺（联系电话：
0374-2365555）。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有效控制人流量，尽量减少人员聚
集，确保您及家人的健康，有序推进交房
工作，故我司将在 2021 年 10 月 31 日分批

预约为客户办理交付手续，为您提供快
捷方便的一对一交付服务，我司将主动
电话与您确定预约到访时间。二、如果
还有需要完善款项结算的，请您先到我
司 售 楼 部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0374-
2365555）完清财务费用和相关手续，再
办理收楼手续。三、办理房屋交付地点：
许昌华宇珑川府。四、交付咨询电话：
0374-2365555。

河南业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8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和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6 号）和《河南省产业集聚区百园增效行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产业集聚区用地提质增效政策解读的通知》（豫百园办〔2021〕4 号）、《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河南省产业集聚区“百园增效”行动许昌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许政办〔2021〕4 号）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宜
公示如下：

公示期 10 日，若有异议请在公示
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公示
期满后，无异议或有异议但经审查没
有发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我

局将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向
申请人办理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手续。

联系地址：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开

发利用和所有者权益股
联系电话：0374-3993890

襄城县自然资源局
2021年 10月 27日

宗地
编号

6-21-52

6-18-20

6-18-18

用地
单位

襄城县
人民法院

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许昌供

电公司

襄城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宗地
位置

建设路与经六
北路交叉口西

北侧

首山大道与襄
业路交叉口东

南侧

阿里山路与襄
业路交叉口西

南侧

项目名称

城关法庭

襄城县 110千伏李吾
庄输变电工程项目

襄城县第三水厂供
水工程项目

用途

行政办
公用地

电力
设施
用地

供水
用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4525.22

9413.54

39932.13

建筑高度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20
≤1.4
≤30％
≥30％

≤20
≤0.8

＜30%

≤20
≤1.0
≤50%
≥30

供地
方式

划拨

划拨

划拨

备注

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划拨供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前公示
襄自然资源划（2021）5号

河南华亚电子科技集团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2015 年 10 月 15 日魏都区
公安分局立案打击，2017 年 8 月 25 日
经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结，追缴集资款
于 2019 年 2 月 10 日 前 以 29.84%的 兑

付比例予以清退，现已清退兑付给集资
参与群众，现予以结案。特此公告！

许昌市魏都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8日

许昌市魏都区关于河南华亚电子科技集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结案公告

黄玉玲、徐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2017 年 6 月 27 日魏都区公安分局
立案打击，2017 年 9 月 8 日经魏都区人
民法院审结，追缴集资款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前以 1.3%的兑付比例予以清

退，现已清退兑付给集资参与群众，现
予以结案。特此公告！

许昌市魏都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8日

许昌市魏都区关于黄玉玲、徐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结案公告

声 明
●薛风云购买许昌盛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盛亚名郡小区 7 号楼 1 单元 1503
房 的 首 付 款 收 据（票 号 ：031785；金 额 ：
344315 元整；开票日期：2019 年 2 月 27 日）
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胡桃里餐厅食品经
营许可证（编号为 JY24110010015480）正、
副本丢失，现登报声明作废。

●张静购买许昌未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未来东岸华城 7 号楼东起一单元
1001 号 房 屋 的 房 款 收 据（ 收 据 号 ：
20171009003；日期：2017 年 10 月 9 日；按
揭房款金额：1000000 元）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森宝电气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1023MA3X55E61D）
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